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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要按照推动更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继续简化一体化通关流程，
实施进口概要申报、完整申报“两步申报”通关模
式改革，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7月31日，总署发布127号公告，明确两步申
报内容、试点海关范围、试点条件等三方面内容。



《海关总署关于开展“两步申报
”改革试点的公告》（公告〔
2019〕127 号）



• “两步申报”内容

• 试点海关范围

• “两步申报”试点条件



舱单/担保/证件 概要申报 准入检查/货物提离

放行 办理相关手续 完整申报

01 02 03

06 05 04

第一部分：“两步申报”内容

第一步，企业概要申报后经海关同意即可提离货物
第二步，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整申报。



1. 担保方式和担保额度

由属地海关受理并审定。

2. 有减免税进口货物要

求的，申请人应在概要

申报前向主管海关办理

减免税审核确认手续。

舱单提前传输 税款担保备案 监管证件办理

1. 舱单传输义务人按

照规定时限和填制规

范要求向海关传输舱

单数据。

2. 风险防控部门、现

场海关对通过逻辑检

控和审核的舱单数据

实施风险甄别。

1. 有监管证件管理要求的，

企业应在申报前根据相关

规定办理进口所需的监管

证件。

2. 检疫准入、境外预检、

境外装运前检验等在进口

申报前实施的，企业应在

申报前根据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取得相应的进口批

准文件及证明文件。



概要申报项目及说明

概要申报（非涉）

9项
01 02

04 03

涉及检验检疫需增加

申报项目

5项

企业提离货物

所需项目

2项

涉及监管证件需增加

申报项目

2项



01. 概要申报项目（9项）

序号 申报项目 项目名称 填报方式

1 企业信息 境内收发货人 必填

2
运输信息

运输方式/运输工具名称及航次号 必填

3 提运单号 必填

4 监管方式 监管方式 必填

5

货物属性

商品编码（6位） 必填

6 商品名称 必填

7 数量及单位 必填

8 预估总价 必填

9 国别信息 原产国（地区） 必填



02. 企业提离货物所需项目（2项）

序
号

来源 项目名称 填报方式

1

舱单自动
获取，企
业确认

毛重 必填

2 集装箱号 必填



03. 涉及监管证件需增加的申报项目（2项）

序
号

申报项目 项目名称 填报方式

1 监管证件号 许可证号/证件编号 必填

2 集装箱信息 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 必填



04. 涉及检验检疫需增加的申报项目（5项）

序号 申报项目 项目名称 填报方式

1

商品信息

产品资质（产品许可/审批/备案） 必填

2 完善商品编码（10位）+检验检疫3位 必填

3 货物属性 必填

4 用途 必填

5 集装箱信息 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 必填



05. “两步申报”承诺

➢ 涉证

➢ 涉检

➢ 涉税

➢ 在规定时限内完整申报





第二部分：“两步申报”试点海关

➢ 满洲里海关隶属十八里海关
➢ 杭州海关隶属钱江海关驻下沙办事处、舟山海关
➢ 宁波海关隶属梅山海关
➢ 青岛海关隶属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驻机场办事处
➢ 深圳海关隶属深圳湾海关、蛇口海关
➢ 黄埔海关隶属新港海关、穗东海关



第三部分：“两步申报”试点条件

➢ 境内收发货人信用等级是一般信用及以上的
➢ 经由试点海关实际进境货物的
➢ 涉及的监管证件已实现联网核查的

转关业务暂不适用“两步申报”模式



“两步申报”适用企业

一般信用及以上企业

“两步申报”作为一项普惠制的申报模式，一般信用及以上企业实际

进境货物可适用。试点期间选择认证及以上企业。

“两步申报”黑名单

设立“两步申报”黑名单，对不如实申报、不配合海关实施目的地查验、

未能在完整申报后按期缴纳税款等，企业纳入黑名单，暂停“两步申报”

资格。

概要申报负面清单

设立“概要申报”负面清单，对部分商品禁止采用不涉证、不涉检方

式，如固废等。



特别说明

（二期）企业可选择一次

申报完整申报信息的作业

方式，即企业一次性完成

报关单全部申报要素及随

附单证电子信息的提交确

认，海关分步进行风险甄

别排查处置，先甄别排查

处置安全准入风险并允许

货物提离，后分析处置税

收风险完成报关单放行。

一线进口入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保税货物采用“两步

申报”的，先概要申报由

口岸提离货物，入区后申

报保税核注清单并生成完

整申报的报关单。 特殊区域

一次申报



欢迎使用“两步申报”

感谢聆听


